
正

失
主
教
志
廠
“
你
各
位
在
接
雅
，
被

一
(
北
笠

、建

志
旦
、
前
…
苦
口

在
聖
經
的
訓
導
中
，
多
處
教
導
教
友
在
日
常

生
活
中
該
當
彼
此
相
愛
、
犧
牲
奉
獻
自
己
、
為
人

「
洗
腳
」l
特
別
是
謙
卑
地
為
人
服
務
，
這
些
教
義

都
是
天
主
教
志
願
服
務
的
基
本
信
念
，
聖
經
的
訓

導
諸
如「

因
為
人
子
不
是
來
受
服
事
，
而
是
來
服
事

人
，
並
交
出
自
己
的
性
命
，
為
大
眾
做
贖
價
。

」

(
馬
爾
谷
十.. 

四
五
)

「
我
給
你
們
一
條
新
命
令
:
你
們
該
彼
此
相

愛
，
如
同
我
愛
了
你
們
，
你
們
也
該
照
樣
彼
此
相

愛
。
」
(
若
望
+
一
二
.. 

三
四
)

「
人
若
為
自
己
的
朋
友
捨
掉
性
命
，
再
沒
有

比
這
更
大
的
愛
情
了
。
」
(
若
望
十
五
.. 

十
一
二
)

「
你
們
一
向
聽
說
過

「
你
應
愛
你
的
近

人
，
恨
你
的
仇
人
!
」
我
卻
對
你
們
說
:
當
愛
你

們
的
仇
人
，
當
為
迫
害
你
們
的
人
祈
禱
，
好
使
你

們
成
為
你
們
在
天
之
父
的
子
女
，
因
為
祂
使
太
陽

上
升
，
光
照
惡
人
，
也
光
照
善
人
，
降
雨
給
義

人
，
也
給
不
義
的
人
。
」
(
瑪
竇
五

.. 

四
三
|
四

五
)

「
你
們
若
只
愛
那
愛
你
們
的
人
，
你
們
還
有

什
麼
賞
報
呢
?
稅
吏
不
是
也
這
樣
做
嗎
?
你
們
若

只
問
候
你
們
的
弟
兄
，
你
們
做
了
什
麼
特
別
的

呢
?
外
邦
人
不
是
也
這
樣
做
嗎
?
」
(
瑪
竇
五
.. 

四

六
l
四
七
)

「
凡
你
們
對
我
這
些
最
小
兄
弟
的
一
個
所
做

的
，
就
是
對
我
做
的
。
」
(
瑪
寶
廿
五
:
四
0
)

「
這
個
窮
寡
婦
比
所
有
向
銀
庫
投
錢
的
人
，

" 
缸，

投
的
還
多
，
因
為
軍
人
都
拿
他
們
所
剩
餘
的
來

投
，
但
這
寡
婦
卻
由
自
己
的
不
足
中
，
把
所
有
的

一
切
，
全
部
的
生
活
費
，
都
投
進
去
了
。
」
(
馬
爾

谷
十
一
一•. 

四
三
四
四
)

「
你
們
應
當
心
，
不
要
在
人
前
行
你
們
的
仁

義
，
為
叫
他
們
看
見
，
若
是
這
樣
，
你
們
在
天
父

(
瑪
竇
六.. 

一
)

面
前
，
就
沒
有
賞
報
了
。

「
你
們
是
地
上
的
鹽
，
鹽
若
失
了
昧
，

... 

便

毫
無
用
途
...... 

，
你
們
是
世
界
的
光
，
... 

人
點

燈
，
並
不
是
放
在
斗
底
下
，
而
是
放
在
燈
台
上
，

照
耀
屋
中
所
有
的
人
。
照
樣
你
們
的
光
也
當
在
人

前
照
耀
，
好
使
他
們
看
見
你
們
的
善
行
，
光
榮
你

們
在
天
之
父
。
」
(
瑪
竇
五
.. 

十
三
|
十
六
)

「
你
應
當
全
心
、
全
靈
、
全
意
、
全
力
愛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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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，
你
的
天
主... 

「
你
應
當
愛
近
人
如
你
自
己
。
』

再
沒
有
別
的
誡
命
比
這
兩
條
更
大
的
了
。
」
(
馬
爾

谷
十
一
一.. 

三
O
l
三
一
)

愛
德
的
金
科
玉
律

.. 

「
你
們
願
意
人
怎
樣
待

你
們
，
也
要
怎
樣
待
人
。
」
(
路
加
五

.. 

一
二
一
)

「
天
主
的
國
好
像
一
粒
芥
子
，
種
在
地
裡
的

時
候
，
比
地
上
的
一
切
的
種
子
都
小
，
當
下
種
之

後
，
生
長
起
來

... 

長
出
大
枝
後
，
天
上
的
飛
鳥
也

能
棲
息
在
它
的
樹
蔭
下
。
」
(
馬
爾
谷
四
二
二
一

一
一
一
一
一
)

「
若
我
為
主
子
，
為
師
傅
的
，
給
你
們
洗

腳
，
你
們
也
該
彼
此
洗
腳
」
(
若
望
十
一
二

.. 

十
四
)

服
事
人
、
彼
此
相
愛
、
愛
近
人
、
愛
仇
、
犧

牲
、
為
最
小
兄
弟
服
務
、
寡
婦
的
二
分
錢
、
虔
誠

謙
遜
、
做
地
上
的
鹽
、
世
上
的
光
、
芥
子
和
酵

母
、
行
愛
德
的
金
科
玉
律
、
彼
此
洗
腳
都
是
天
主

教
志
願
服
務
的
核
心
價
值
與
信
念
，
換
言
之
，
以

有
限
的
資
源
(
二
文
錢
)
，
以
虔
誠
謙
遜
的
心
為
弱

勢
團
體
(
最
小
兄
弟

)
的
服
務
，
發
揮
光
、
監
、

芥
子
、
酵
母
的
精
神
來
實
踐
愛
德
，
這
是
天
主
教

會
幾
十
年
來
從
事
各
項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為
福
音
做

見
證
的
價
值
與
信
念
。

貳
、
天
主
教
會
推
展
社
會

服
務
與
志
願
服
務
的

歷
程

「
自
古
以
來
宗
教
倫
理
的
博
愛
與
慈
悲
始
終

與
社
會
福
利
精
神
有
著
密
切
關
係
'
甚
至
於
可
以

說
是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的
主
要
動
力
。
」
(
詹
火
生
，

一
九
八
七
)
天
主
教
會
這
幾
十
年
來
在
台
灣
的
社
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，
依
時
間
的
不
同
，
的
確
在
各
個

階
段
發
展
出
不
同
的
服
務
模
式
，
與
王
順
民
的

「
當
代
台
灣
地
區
宗
教
團
體
福
利
服
務
的
發
展
模

式
」
(
王
順
民
，
二
O
O
O
)

所
指
出
的
大
致
符

合
，
即
在
三
十
、
四
+
、
五
十
年
代
致
力
於
「
傳

統
慈
善
」
，
如
醫
療
、
教
育
;
六
十
年
代
為
轉
型
的

發
展
階
段
，
如
殘
障
、
勞
工
、
心
理
諮
商
服
務
;

七
十
年
代
以
後
則
朝
向
多
元
化
的
發
展
階
段
，

如
:
老
人
、
失
智
、
環
保
、
文
教
、
生
命
教
育

... 

等
工
作
。
從
天
主
教
主
教
團
社
會
發
展
委
員
會
暨

台
灣
明
愛
會
二
O
O
0
年
所
發
行
的
「
天
主
教
社

會
服
務
機
構
手
冊
」
'
可
以
看
出
天
主
教
會
的
社
會

服
務
機
構
的
發
展
脈
絡
。

註
.• 

一
九
九
九
年
九
月
二
十
一
日
震
災
後
新

成
立
之
工
作
站
尚
未
列
入
，
如
草
屯
第
一
生
活
重

建
中
心
、
文
心
國
宅
生
活
重
建
中
心
、
太
平
市
生

活
重
建
中
心
等
。

這
十
九
類
的
服
務
工
作
所
依
據
的
聖
經
訓

導
，
及
教
會
領
導
者
對
於
時
代
訊
號
的
分
辨
，
成

為
天
主
教
教
會
從
事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的
切
入
點
。

當
然
每
一
個
機
構
幾
乎
都
成
立
正
式
或
非
正
式
的

志
工
隊
或
接
受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到
機
構
協
助
各
項

服
務
工
作
。參

、
天
主
教
會
與
儲
蓄
互

助
社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
工
作
的
模
式

如
果
回
顧
天
主
教
會
在
台
灣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
工
作
的
成
功
模
式
，
當
首
推
儲
蓄
互
助
社
運
動
。

一
九
六
三
年
台
灣
天
主
教
會
共
有
汪
德
明
、
杜
華

神
父
，
牟
文
熙
、
吳
秋
霖
先
生
四
人
參
加
泰
國
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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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
「
社
會
行
動
領
導
者
研
討
會
」
'
四
粒
「
芥
子
」

返
國
後
即
開
始
推
動
儲
蓄
互
助
社
，
一
九
六
三
年

牟
文
熙
先
生
等
人
在
台
北
成
立
「
儲
蓄
互
助
社
志

願
服
務
中
心
」
'
一
九
六
四
年
吳
秋
霖
先
生
等
假
新

竹
市
聖
心
天
主
堂
成
立
第
一
個
儲
蓄
互
助
社
，
一

九
七
一
年
王
武
昌
先
生
在
台
中
籌
設
天
主
教
社
會

服
務
研
究
院
，
以
人
性
發
展
為
基
礎
推
動
志
願
服

務
領
導
者
訓
練
，
並
協
助
編
輯
儲
蓄
互
助
社
教
材

及
志
願
服
務
幹
部
訓
練
(
紀
聰
信
，
一
九
八
五
)
，

後
來
又
與
台
灣
省
合
管
處
、
逢
甲
大
學
合
經
系
共

組
「
台
灣
省
合
作
事
業
研
習
中
心
」
推
動
專
職
人

員
與
志
工
訓
練
。
爾
後
儲
蓄
互
助
社
運
動
在
一
九

八
二
年
正
式
立
案
於
內
政
部
為
「
中
華
民
國
儲
蓄

互
助
協
會
」
'

一
九
九
七
年
經
立
法
院
三
讀
通
過

「
儲
蓄
互
助
社
法
」
(
中
華
民
國
儲
菩
互
助
協
會
，

二
O
O
O
)
，
到
一
九
九
八
年
年
底
，
全
台
灣
計
有

三
六
七
個
社
;
社
員
人
數
十
八
萬
人
;
資
產
超
過

一
八
五
億
;
歷
年
放
款
累
計
八
六
六
億
元
。
這
個

運
動
最
重
要
的
是
台
灣
每
年
有
四
九
九
六
人
投
身

於
儲
蓄
互
助
社
的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(
中
華
民
國
儲

蓄
互
助
協
會
，
一
九
九
八
)
，
儲
蓄
互
助
社
法
第
廿

「
理
、
監
事
均
為
無
給
職
，
且

條
且
明
文
規
定
﹒

不
得
支
領
酬
勞
金
」
'
足
見
志
願
服
務
實
乃
儲
蓄
互

助
社
的
命
脈
，
儲
菩
互
助
社
更
是
推
動
志
願
服
務

的
重
要
組
織
。

對
照
聖
經
的
「
芥
子
比
喻
」
'
觀
察
儲
蓄
互

助
社
在
台
灣
的
推
動
發
展
，
可
以
看
出
天
主
教
會

推
動
志
願
服
務
的
特
色

.. 

一
、
重
視
志
願
服
務
教
育
訓
練
與
教
材
編

撰.. 

儲
蓄
互
助
社
以
實
踐
人
類
手
足
之
愛
為
基
礎

的
互
助
組
織
，
對
志
願
服
務
採
取
的
是
制
度
化
的

規
範
'
以
前
受
傳
統
的
組
織
、
章
程
、
經
營
原
則

之
約
束
，
加
上
個
人
的
道
德
感
、
使
命
感
、
宗
教

情
操
，
後
又
有
儲
蓄
互
助
社
法
對
志
願
服
務
幹
部

的
制
度
化
規
範
。
(
中
華
民
國
儲
蓄
互
助
協
會
，

二
O
O
O
)
也
因
此
如
令
每
年
約
五
千
名
志
工
，

仍
能
自
成
系
統
每
年
接
受
志
工
教
育
訓
練
以
服
務

本
那
社
員
。
更
難
能
可
貴
的
是
，
天
主
教
會
早
在

一
九
六
三
年
即
成
立
了
「
志
願
服
務
訓
練
中
心
」
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;
後
來
王
武
昌
先
生
籌
辦
了

天
主
教
社
會
服
務
研
究
院
與
令
之
中
華
民
國
儲
菩

互
助
協
會
教
育
組
，
均
負
起
編
撰
各
級
幹
部
訓
練

手
冊
、
社
員
研
習
教
材
，
近
年
來
每
年
參
與
辦
理

之
訓
練
課
程
，
按
不
同
班
別
皆
超
過
四
十
五
班

次
，
參
加
學
員
志
工
逾
三
千
人
次
，
儲
蓄
互
助
社

之
所
以
能
健
全
發
展
皆
與
完
整
的
教
育
訓
練
課

程
、
教
材
編
撰
有
重
大
關
聯
(
中
華
民
國
儲
蓄
互

助
協
會
，
二
O
O
0
)
。

一
一
、
發
揮
芥
子
精
神
，
造
福
社
會
大
眾
:
儲

蓄
互
助
社
認
為
「
上
主
只
幫
忙
那
些
自
己
肯
幫
忙

自
己
的
人
」
，
因
此
不
是
送
給
人
一
條
魚
，
而
是
將

釣
魚
的
方
法
介
紹
給
社
員
，
讓
他
們
自
己
去
釣

魚
，
是
自
助
互
助
、
建
立
人
間
天
堂
的
一
種
方
法

(
王
武
昌
，
一
九
八
五
)
。
而
這
也
是
從
四
粒
「
芥

子
」
在
一
九
六
三
年
泰
國
取
經
回
國
推
展
至
今
造

褔
十
八
萬
人
，
如
今
以
天
主
教
會
為
共
同
關
係
的

儲
蓄
互
助
社
所
佔
比
例
逐
年
下
降
，
約
佔
百
分
之

十
七
﹒
九
至
百
分
之
二
十
四
，
在
社
員
人
數
方
面

的
成
長
演
變
亦
如
同
社
區
發
展
的
趨
勢
(
黃
泉

興
，
一
九
九
六
)
，
整
個
還
動
由
天
主
教
會
發
起
，

後
發
展
為
基
督
徒
合
一
運
動
的
最
佳
典
範
，
令
發

展
為
社
區
型
居
多
，
遍
及
社
會
大
眾
。

「
芥
子
」

經
歷
了
三
十
八
年
終
於
長
成
了
大
樹
，
可
以
讓
十

八
萬
「
飛
鳥
」
棲
息
。
而
每
年
約
有
五
千
名
志
工

仍
不
分
教
派
繼
續
為
本
鄉
社
員
服
務
，
以
彼
此
洗

腳
的
精
神
來
投
身
於
這
項
服
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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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、
建
構
老
人
互
助
之
志
願

服
務
模
式

l

以
曉
明
長
青
志
願
服
務
隊
為
例

天
主
教
會
在
七
0
年
代
以
後
，
在
社
會
福
利

服
務
的
發
展
亦
有
多
元
化
的
趨
勢
，
先
後
有
許
多

修
會
投
入
新
的
工
作
或
另
成
立
基
金
會
繼
續
關
懷

「
最
小
的
兄
弟
」
，
如
康
泰
醫
療
教
育
基
金
會
從
事

失
智
老
人
、
婦
女
乳
癌
等
關
懷
服
務
;
天
主
教
博

愛
基
金
會
旨
在
協
助
天
主
教
其
他
褔
傳
工
作
之
培

育
、
人
事
經
費
之
贊
助
、
及
推
動
博
愛
志
工
隊
。

天
主
教
善
牧
基
金
會
從
事
雛
妓
婦
女
救
援
等
工

作
。
而
天
主
教
聖
母
聖
心
修
女
會
則
自
一
九
九
四

年
起
投
入
老
人
服
務
工
作
，
至
二

O
O
0

年
為

止
，
已
發
展
出
從
社
政
到
衛
政
的
老
人
服
務
，
從

照
顧
健
康
老
人
到
不
健
康
老
人
的
服
務
系
統
，
即

從
曉
明
長
青
大
學
(
一
九
九
四
年
)
、
內
政
部
委
辦

老
人
諮
詢
服
務
中
心

(
一
九
九
七
年
)
、
曉
明
居
家

護
理
所
三
九
九
六
年
)
、
曉
明
護
理
之
家

三
九

九
九
年
)
、
台
中
縣
太
平
市
長
青
學
苑
(
一九
九
九

年
)
、
台
中
市
北
區
、
中
西
區
居
家
支
援
服
務
中
心

三
九
九
九
年
)
。
九
一
二
地
震
後
，
又
投
入
災
後

重
建
工
作
分
別
承
辦
南
投
縣
草
屯
鎮
第
一
生
活
重

建
中
心
(
二
0
0
0
年
)
、
台
中
市
文
心
國
宅
生
活

重
建
中
、
心
(
二O
O
0
年
)
、
太
平
市
生
活
重
建
中

心
(
二
O
O

一
籌
辦
中
)
，
每
一
個
單
位
均
成
立
志

願
服
務
隊
，
從
事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每
隊
均
有
其

章
程
，
並
加
入
內
政
部
祥
和
計
畫
。
茲
舉
成
隊
較

早
的
「
曉
明
長
青
志
願
服
務
隊
」
為
另
一
模
式
分

享
如
後一

、
斗
別
-
一
口

台
灣
老
年
人
口
在
八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達
人
口

總
數
的
百
分
之
七
，
正
式
邁
入
老
人
國
之
林
，
天

主
教
聖
母
聖
心
修
女
會
鑑
於
老
年
人
口
遞
增
，
調

整
修
會
服
務
事
工
，
於
八
十
三
年
十
月
開
辦

，

「
曉
明
長
青
大
學
」
'
受
到
銀
髮
長
輩
的
喜
愛
，
報

名
踴
躍
。
開
辦
至
令
已
第
七
年
，
每
週
修
課
的
長

輩
達
三
千
人
次
。
由
於
服
務
工
作
人
員
人
力
有

限
，
更
因
長
青
大
學
學
員
的
特
質
是
健
康
、
有

聞
、
且
一
生
累
積
的
工
作
經
驗
與
寶
貴
智
慧
實
是

人
力
資
源
，
因
此
在
八
十
四
年
三
月
即
成
立
「
曉

明
長
青
志
願
服
務
隊
」
'
目
前
有
隊
員
五
十
名
，
平

均
年
齡
是
六
十
五
歲
，
一
起
展
聞
自
助
互
助
的
長

青
大
學
服
務
工
作
，
除
幫
助
自
己
自
我
成
長
，
達

到
成
功
的
老
化
外
，
進
而
服
務
幫
助
他
人
，
使

「
老
有
所
用
于
更
達
聖
經
所
訓

示.. 

「
我
來
不
是
受
人
服
事
，
而
是
服
事
人
。
」

(
瑪
廿
:
二
十
八
)
「
你
們
為
我
最
小
兄
弟
中
的
一

個
所
做
的
，
就
是
為
我
做
的
。
」
(
瑪
廿
五.. 

四
十
)

「
老
有
所
學
」
'

的
教
導
。
追
求
提
昇
生
命
的
更
高
價
值
情
操
，
間

接
幫
助
長
青
大
學
自
立
自
養
、
自
治
共
治
，
永
續

經
營
的
最
終
目
標
。
成
隊
近
六
年
了
，
隊
員
服
務

績
效
良
好
，
確
實
發
揮
老
人
之
互
助
服
務
精
神
，

先
後
在
八
十
七
年
榮
獲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所
頒

「
績
優
團
體
獎
」
及
八
十
八
年
台
中
市
政
府
「
服
務

熱
心
團
體
」
等
獎
項
。

二
、
志
工
隊
的
運
作
模
式

付
制
定
組
織
章
程

.. 

(
仿
內
政
部
祥
和
計
畫

範
例
。
本
隊
章
程
計
七
章
二
十
九
條
。
)

l

第
一
章
「
總
則
」
:
分

一
、JE
E
r

、
五
條
，
規
範

隊
名
宗
旨
、
隊
址
等
。

2

第
二
章
「
任
務
」
:
第
六
條
規
範
本
隊
任

務
分
服
務
、
文
康
、
訪
視
、
研
發
四
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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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第
三
章
「
隊
員
」

.. 

自
第
七
!
十
一
條
，

規
範
隊
員
的
權
利
、
義
務
退
出
與
處
分
。

4

第
四
章
「
組
織
與
職
權
」
:
自
第
十
二
1

十
八
條
，
規
範
隊
員
大
會
，
委
員
會
之
職
權
、
選

舉
方
式
及
委
員
任
期
。

5

第
五
章
「
會
議
」

.. 

自
十
九
J

二
十

條
，
規
範
隊
員
大
會
、
委
員
會
之
決
議
與
舉
行
方

式
。

6

第
六
章
「
經
費
」

.. 

自
二
十
四
J

二
十
六

條
，
規
範
經
費
來
源
，
會
計
年
度
及
預
決
算
。

7

第
七
章
「
附
則
」

.. 

自
二
十
七
J

二
十
九

條
，
規
範
未
盡
事
宜
及
本
章
程
之
實
施
與
修
正
。

如
果
志
工
隊
是
火
車
，
章
程
就
是
鐵
軌
，
因

此
制
定
章
程
，
依
照
遊
戲
規
則
運
作
，
是
幫
助
志

工
隊
上
軌
道
連
作
的
好
方
法
。

口
本
隊
組
織
架
構
圖

.. 

l

招
募
與
組
訓

.. 

本
隊
訂
有
隊
員
招
募
辦

法
，
規
定
招
募
對
象
方
式
，
志
工
任
期
、
訓
練
課

程
、
聯
誼
活
動
等
。
每
週
至
少
服
務
四
小
時
，
每

年
七
月
公
開
招
募
'
經
面
談
、
委
員
會
通
過
、
志

工
認
知
訓
練
及
見
習
服
務
三
個
月
滿
四
十
八
小

時
，
始
得
聘
為
正
式
隊
員
並
安
排
每
月
在
職
訓
練

一
次
。

2

編
制
年
度
計
畫
與
經
費
概
算
表

.. 

每
年
編

制
年
度
計
畫
，
經
費
概
算
提
隊
員
大
會
議
決
，
並

排
定
志
工
隊
行
事
曆
。

3

考
核
獎
勵
與
褔
利
辦
法

.. 

訂
定
獎
勵
及
褔

利
辦
法
，
每
年
頒
發
幹
部
服
務
獎
、
服
務
熱
忱

獎
、
及
提
報
外
界
表
揚
等
。
另
志
工
享
有
午
餐
及

平
安
保
險
等
福
利
。

4

訪
視
基
金

.. 

設
訪
視
基
金
管
理
辦
法
，
經

費
大
多
募
款
所
得
，
用
於
支
付
問
安
電
話
、
訪
視

交
通
、
探
病
慰
問
品
費
用
、
奠
儀
等
。

除
以
上
所
列
外
，
另
訂
定
服
務
值
班
須
知
、

志
工
工
作
守
則
、
志
工
名
冊
等
，
每
年
編
成
隊
員

大
會
手
冊
、
隊
員
人
手
一
冊
。

三
、
直
助
模
式
與
服
務
特
色

.. 

付
櫃
台
服
務

.. 

曉
明
長
青
志
工
隊
協
助
校
方

服
務
學
員
，
也
彼
此
服
務
，
有
下
列
工
作
:
從
電

話
總
機
「
阿
爐
」
到
受
理
學
員
報
名
、
影
印
、
傳

真
、
量
血
壓
、
辦
公
室
的
每
月
造
型
佈
置
均
由
志

工
協
助
完
成
，
每
時
段
並
有
委
員
值
班
帶
領
。

口
文
康
節
慶
活
動

.. 

舉
辦
新
春
團
拜
、
復
活

節
、
端
午
節
、
中
秋
節
、
重
陽
節
、
聖
誕
節
等
各

項
活
動
，
每
月
並
舉
辦
慶
生
會
，
寄
賀
卡
與
壽
星

學
員
、
志
工
摩
餐
同
樂
。

罔
聞
心
午
餐

.. 

每
天
中
午
由
一
組
志
工
掌

廚
，
利
用
修
會
廚
房
餐
廳
開
伙
，
提
供
獨
居
或
上

課
之
學
員
、
志
工
午
餐
，
每
天
均
有
四
十
J

五
十

人
如
家
人
般
一
同
用
餐
，
展
現
自
助
互
助
的
精

，
用T
。

M凹F
﹒
民
間
﹒
俱
樂
部.. 

志
工
有
意
願
者
彼
此
成

立
「
閃
閃
俱
樂
部
，
獨
居
者
彼
此
每
日
電
話
問

候
，
互
助
陪
伴
照
顱
，
並
不
定
期
憲
會
。

的
問
訪
視
關
懷
小
組.. 

對
缺
席
二
週
學
員
打
問

安
電
話
，
並
視
需
要
而
做
友
誼
訪
視
或
探
病
。
關

懷
組
則
固
定
至
曉
明
護
理
之
家
陪
伴
病
人
餵
食
、

聊
天
間
安
、
移
位
、
陪
同
就
醫
等
工
作
，
服
務
更

弱
勢
的
人
。

的
義
賣
募
款

.. 

每
年
母
親
節
舉
辦
花
卉
義

賣
、
聖
誕
節
卡
片
義
賣
，
並
舉
辦
跳
蚤
市
場
等
籌

措
訪
視
基
金
，
做
為
彼
此
服
務
、
照
顧
之
經
費
來

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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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結
語

志
工
隊
的
隊
員
在
服
務
的
過
程
中
，
對
自
己

而
言
，
除
服
務
奉
獻
外
，
也
不
斷
追
求
成
長
。
老

人
最
大
的
憂
慮
是
貧
、
病
、
孤
、
悲
、
間
，
志
工

隊
員
固
定
值
班
、
上
課
，
不
會
閒
得
發
慌
;
生

病
、
傷
心
會
有
一
群
志
工
朋
友
彼
此
陪
伴
、
照

顧
、
安
慰
、
自
然
不
怕
孤
獨
。
並
由
校
方
相
關
服

務
做
奧
援
，
如
老
朋
友
專
線
、
居
家
服
務
、
居
家

護
理
、
護
理
之
家
、
修
女
的
析
禱
等
，
因
此
參
加

志
工
隙
，
等
於
給
自
己
投
了
一
個
身
、
心
、
靈
全

方
位
的
「
保
險
」
'
獲
得
了
一
層
一
層
一
圈
圈
的
資

源
互
助
網
絡
!
對
這
些
老
志
工
而
言
，
在
有
生
之

年
能
健
康
地
為
別
人
服
務
，
不
但
延
續
職
場
退
休

後
的
價
值
角
色
，
更
是
提
昇
生
命
的
質
感
!
對
校

方
而
言
，
也
由
於
匯
緊
了
一
群
人
力
資
源
庫
，
亦

能
自
治
自
聲
，
永
續
經
營
!
這
些
成
果
與
榮
譽
又

與
志
工
同
享
，
使
每
位
志
工
在
自
助
互
助
之
餘
，

體
驗
「
雖
然
近
黃
昏
，
夕
陽
更
美
好
」
的
意
境
，

更
達
成
功
的
老
化
，
不
知
老
之
將
至
矣
!

伍
、
困
境
與
展
望

天
主
教
會
在
台
灣
的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與
志
願

服
務
的
推
動
，
經
歷
慈
善
救
濟
、
醫
療
、
教
育
、

經
濟
儲
蓄
互
助
、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等
多
元
化
發

展
，
均
有
其
先
知
性
的
角
色
與
一
定
的
貢
獻
。
然

而
近
年
來
依
筆
者
觀
察
，
有
許
多
困
境
有
待
努

力

一
、
教
會
系
統
內
各
單
位
欠
缺
橫
向
聯
繫
與

經
驗
分
享
:
教
會
內
各
單
位
林
立
，
卻
欠
缺
彼
此

橫
向
的
交
流
，
使
整
體
教
會
的
服
務
經
驗
、
組
織

帶
領
志
工
經
驗
缺
乏
分
享
管
道
與
喪
失
統
合
加
乘

的
效
果
。

一
一
、
教
友
受
其
他
宗
教
蓮
勃
發
展
而
妄
自
菲

薄
，
缺
乏
信
心
﹒
近
年
來
因
佛
教
、
基
督
教
等
其

他
團
體
不
論
在
社
會
服
務
或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的
推

展
蓮
勃
發
展
，
而
失
去
對
教
會
的
信
心
，
甚
至
投

入
其
他
宗
教
團
體
擔
任
志
工
，
甚
而
質
問
教
會
在

那
裡
?
失
去
對
教
會
的
信
心
與
認
同
。
殊
不
知
慈

善
救
濟
、
醫
療
、
教
育
、
身
心
障
礙
等
工
作
，
一

直
是
教
會
致
力
投
入
的
工
作
。

三
、
行
善
成
為
流
行
，
志
工
成
為
新
貴
的
趨

勢
造
成
價
值
觀
困
惑

.. 

當
許
多
志
工
遠
赴
他
鄉
從

事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倍
受
宣
傳
肯
定
之
際
，
當
志
工

行
善
成
為
流
行
視
為
的
效
新
貴
時
，
原
先
堅
守

「
右
手
做
的
，
不
讓
左
手
知
道
」
、
「
不
要
故
意
被

別
人
看
見
」
的
奉
獻
價
值
觀
備
受
挑
戰
，
造
成
教

友
投
入
教
會
志
願
服
務
的
困
惑
。

四
、
教
會
未
善
用
傳
媒
、
行
銷
，
來
指
出
時

代
訊
號
與
使
命
，
以
號
召
志
工
投
入
服
務
工
作
，

甚
至
來
影
響
政
策

.. 

教
會
總
是
先
知
性
地
提
出
切

合
社
會
需
求
的
時
代
訊
號
與
使
命
，
諸
如
志
願
服

務
、
婚
姻
諮
商
、
環
保
惜
福
、
勞
工
權
益
、
失
智

老
人
、
老
人
服
務
、
生
命
教
育
、
關
懷
愛
滋
病

... 

等
，
惜
未
能
有
系
統
地
利
用
大
眾
傳
媒
提
出
教
會

的
白
皮
書
及
激
發
志
工
熱
忱
投
入
服
務
，
也
未
能

利
用
行
銷
指
出
時
代
訊
號
與
教
會
使
命
，
因
而
無

法
更
積
極
地
影
響
政
策
。

以
上
均
影
響
天
主
教
會
在
推
動
社
會
服
務
工

作
與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其
所
面
對
的
困
境
實
有
待

突
破
。
面
對
新
世
紀
的
來
臨
，
筆
者
針
對
其
所
困

境
，
提
出
六
點
展
望
與
期
許

.. 

一
、
定
期
舉
辦
教
會
內
社
會
照
務
機
構
頓
導

存
會
議
、
與
聯
繫
會
課
，
措
山
山
歡
會
使
命•• 

教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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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構
領
導
者
可
互
相
溝
通
、
分
享
其
機
構
的
服
務

經
驗
、
志
工
心
得
，
一
起
分
辨
時
代
訊
號
與
社
會

需
求
，
提
出
教
會
使
命
，
如
此
將
可
更
清
楚
地
招

收
、
組
訓
、
連
用
志
工
人
力
，
發
揮
教
會
帶
給
人

生
命
與
希
望
的
使
命
。

一
一
、
以
至
經
訓
導
為
藍
本
，
談
揮
「
少
即
是

多
」
的
效
果

.. 

從
事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、
志
願
服
務

工
作
，
是
教
會
褔
傳
的
見
證
，
不
斷
地
反
省
我
們

當
中
「
最
小
的
兄
弟
」
在
那
裡
?
就
會
找
到
社
會

的
弱
勢
族
群
，
他
們
正
是
教
會
終
極
關
懷
的
對

象
，
也
是
「
顯
而
易
見

」
的
服
務
項
目
，
如
老

人
、
環
保
、
志
工
、
生
命
教
育
、
褔
傳
等
均
是
教

會
機
構
服
務
的
切
入
點
。
每
一
個
教
友
、
志
工
發

揮
光
、
鹽
、
芥
于
精
神
，
堅
守
服
務
崗
位
;
鹽
巴

一
小
撮
就
夠
鹹
了
，
自
信
地
扮
演
好
自
己
的
角

色
，
發
揮
少
即
是
多
的
效
果
。

一
、
開
發
資
源
、
巷
用
資
源
、
前
者
資
源

天
主
教
會
從
事
社
會
服
務
、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
作
，
只
要
使
命
明
確
，
便
可
合
理
使
用
行
銷
策
略

而
獲
取
資
源
。
但
也
當
信
守
承
諾
:
善
用
取
得
之

資
源
完
成
使
命
，
重
視
教
會
機
構
責
信
、
學
習
徵

信
的
方
法
，
使
社
會
大
眾
、
志
工
能
相
信
、
認

同
。
同
時
也
需
有
勇
氣
拒
絕
不
必
要
的
資
源
、
節

省
資
源
，
特
別
是
公
關
部
門
及
下
一
代
的
資
源
更

應
謹
嗔
節
省
。
當
時
代
訊
號
不
明
，
與
其
亂
做
不

如
等
待
分
辨
，
需
求
務
必
明
確
，
才
能
使
人
積

極
、
熱
忱
地
投
入
。

四
、
建
立
照
務
的
模
式
，
且
自
反
歡
會
推
廣
社

會
.. 

教
會
應
將
有
限
資
源
緊
焦
在
建
構
可
供
推
廣

的
服
務
模
式
，
無
論
是
先
前
的
儲
蓄
互
助
社
運
動

或
曉
明
長
青
志
願
服
務
隊
等
模
式
，
均
可
走
上
精

緻
化
，
例
如

.. 

編
寫
教
材
、
整
理
經
驗
、
服
務
流

程
標
準
化
、
專
業
化
等
之
推
廣
，
教
會
不
一
定
非

要
提
供
全
方
位
、
全
地
域
的
服
務
，
重
要
的
是
推

廣
教
會
的
價
值
觀
、
和
經
驗
方
法
。

五
、
李
貴
機
構
綻
奪
走
工
訓
練
、
方
工
辦
理

之
工
訓
練
.. 

教
會
內
北
、
中
、
南
、
東
部
或
可
推

舉
統
籌
志
工
訓
練
的
專
責
機
構
如
天
主
教
博
愛
基

金
會
、
天
主
教
社
會
慈
善
褔
利
基
金
會
等
針
對
教

會
使
命
，
統
一
招
募
志
工
，
聯
合
編
撰
志
主
訓
練

教
材
、
分
區
組
訓
志
工
，
從
事
教
會
明
定
的
服
務

工
作
，
也
可
依
地
域
特
性
不
間
，
發
展
不
同
的
服

務
項
目
。

六
、
堅
持
走
願
熙
務
從
本
鄉
做
起
，
建
等
咒

本
家
做
起
.. 

認
識
故
鄉
是
愛
故
鄉
的
開
始
，
行
善

從
你
所
愛
的
本
鄉
開
始
，
也
把
志
願
服
務
的
精
神

帶
回
自
己
家
中
實
踐
。
志
願
服
務
是
其
體
行
善
，

有
其
代
價
和
成
本
，
誠
願
與
正
在
從
事
志
願
服
務

者
和
即
將
投
入
者
共
勉
之
。

陸
、
總

結

卡
耐
基
訓
練
與
多
褔
領
導
者
訓
練
課
程

(
2
E
S
Z
R
C且
g
z
e
H
E口
g
m
g
口
5
)
創
辦

人
凱
勒
神
父
曾
說
:
每
一
個
人
都
應
是
「
基
督
的

使
者
」
(
叮
叮
巴
巴g
E
H
)，
即.. 

每
個
人
都
有
使

命
，
將
好
消
息
、
好
的
價
值
帶
給
別
人
。
聖
方
濟

各
的
和
平
禱
詞
中
祈
求
天
主
讓
我
們
每
一
個
人
成

為
「
和
平
的
工
具
」
、
締
造
和
平
。
志
工
就
是
做
使

者
、
和
平
的
工
具
。
天
主
教
會
從
聖
經
、
褔
音
的

友訓
導

社，
會發

*-展
走y. 在已

響最
主社
且會

向;; }j~ 

}j~ 
務手空
空在
作
為也
褔激

音發

做教

見
證
'
一
起
面
對
和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。
教
會
有
終

極
關
懷
的
信
念
古
巴
民
)
、
有
願
景
(
5
2
8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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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使
命

(
Z
H
m
m
E
口
)
，
能
分
辨
時
代
訊
號
、
指
出

U
V會
需
要
、
擔
任
先
知
的
角
色

，
這
些
均
值
得
肯

元
‘
在
台
灣
志
願
服
務
的
發
展
史
中
亦
深
值
肯

定
:
社
會
大
眾
可
以
寄
予
教
會
更
多
的
期
許
，
多

h

持
觸
、
了
解
教
會
推
廣
志
願
服
務
的
本
質
。
時
代

紛
亂
行
善
流
行
成
風
，
但
應
審
慎
堅
持
志
願
服
務

的
無
價
，
與
志
願
服
務
的
代
價
，
期
待
新
世
紀
，

特
別
是
二
O
O

一
年
是
國
際
志
工
年
，
期
盼
有
更

多
人
從
本
鄉
開
始
投
入
志
願
服
務
的
行
列
，
發
揮

「
芥
子
」
的
精
神
，
將
適
當
、
有
限
的
資
源
投
注
在

最
需
要
的
服
務
項
目
上
，
讓
台
灣
成
為
有
真
正
和

平
的
樂
土
，
住
在
這
裡
的
人
能
更
彼
此
相
愛
，
筆

者
認
為
這
應
是
天
主
教
會
推
廣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、
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所
繫
之
最
終
信
念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天
主
教
聖
母
聖
心
修
女
會
老
人
福
利

服
務
事
業
執
行
長
、
曉
明
文
教
基
金
會
執
行
長
、

台
中
市
祥
和
計
畫
志
願
服
務
隊
副
大
隊
長
、
中
華

民
國
儲
蓄
互
助
協
會
雅
敬
儲
蓄
互
助
社
放
款
主
席
)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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